附件2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委托下放的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1项）

	序号
	项目
编码
	项目
名称
	审批层级
和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1
	D34002
	旅行社设立许可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2009年2月20日国务院令第550号，2017年3月1日予以修改）
	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管理权限委托设区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局实施，审批层级和部门由“自治区旅游发展委”调整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委托的桂林、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崇左等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南宁、柳州、梧州、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行政审批局”，具体委托下放范围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依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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